
附件3

2025年中国（海南）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展品负面清单

1.首饰类：如金饰、银器、玉石（原石）、玛瑙、水晶、珍珠、蜜蜡、云母、琥珀、珠宝等；

2.装饰类：如皮革、皮带、皮包、动物皮毛、手表、皮箱等；

3.工艺品类：字画、唐卡、瓷器摆件、佛牌等各类工艺品；

4.生活类：玩具、鞋服、皮具、模型机、雨伞、喷头、家具、电器、厨具、刀具、砧板、床上用品等；

5.美容保健类：美容仪器、护肤品、香水、面膜、艾灸等（纯植物产品除外）；

6.违规商品：砗磲、玳瑁、珊瑚等国家保护动植物产品；

7.《海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中所禁止食用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；

8.经乙方确认不适合在冬交会上展销的产品。

备注：（1）所参展展品须是正规生产厂家出品，三证齐全（鲜食农产品除外）；

（2）杜绝假冒伪劣产品，杜绝标有“野生”等字样标签；

（3）展会现场禁止打磨、打粉、切割、压片，禁止打粉机、打磨机、压片机入场，一经发现将给予没收；

（4）乙方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将严格审核展商、展品，对三无产品及所报备展商展品信息不一致的参展单位，违反负面清单的产品。将给予警告直至清场及参展保证金不予退还。

9.养殖畜牧类制品、橡胶树经济林木制品、竹制品等除外。

